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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，SEB公司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了一项名为“自动涂覆油脂的煎炸锅”的发明专利，该专利于2009年获得授权。该专利的核心
技术在于通过搅拌装置将食物（特别是薯条）与少量的油混合，同时通过热气流来加热食物，而不停旋转的搅拌器又可以保证食物

受热均匀。SEB公司独创了“干煎炸”这一术语来描述该技术方案，并推出专利产品ACTIFRY干炸锅。与现有技术相比，ACTIFRY不
仅效率高，而且非常省油，它只用一小勺油就能炸出一锅薯条。该专利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累计销售700多万件，大获成功。

 2009年起，一些国内厂商开始未经授权利用该专利技术。SEB公司在提起侵权诉讼后，这些厂商针对该专利向复审委前后六次提
出无效宣告请求。2015年3月，复审委合并审理了后三次无效宣告请求。在审理过程中，无效请求人援引了13项现有技术，而这些
现有技术多为1960年代到1990年代期间的技术。这批现有技术公开了通过热流加热食物的技术方案，也公开了如何将油和食物混
合的解决方案，如使用一个底部浸入油的旋转篮、向食物喷洒细滴油等。但所有的现有技术均只披露了该专利的某项技术特征，且

未提供将热流和搅拌相结合，以达到“干煎炸”功能的启示。

 SEB公司认为，与现有技术相比，“干煎炸”技术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方案，将无效请求人提交的现有技术方案简单结合，并不能达到
上述效果。在评估专利的创造性时，评估人不应该只机械地寻找专利各项技术特征对应的现有技术，而应该对专利技术方案进行整

体的把握，以衡量该专利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和贡献。本案中，“干煎炸”技术通过将热流直接吹在食物表面上可快速吹干食物的表
层，而搅拌装置则可以在食物表层裹上一层薄薄的油，并保证食物可以持续、均匀的受热。该技术实现了传统浸炸的效果，但油耗

低、污染小，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该行业的一个技术难题。此外，专利产品广受市场欢迎，且侵权产品层出不穷，也间接证明了该

专利的价值与创造性。

 2015年9月，复审委认定该专利为“开拓性发明”，并维持专利权全部有效。随后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涉案专利的侵权诉讼的二
审判决中，也维持了一审法院认定专利侵权的判决。

 万慧达在上述无效答辩和侵权诉讼案件中代理了SEB公司。

短评：短评：

 《专利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，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。《专利审查指南》规
定，开拓性发明，是指一种全新的技术方案，在技术史上未曾有过先例，它为人类科学技术在某个时期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，如蒸

汽机、白炽灯、收音机、雷达、激光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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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本案中，SEB公司科学地运用了创造性的评估方法、并结合“解决行业内长期存在的技术难题”，以及专利产品的商业成功，使专
利复审委认定涉案专利为“开拓性发明”。在侵权纠纷中，法院在侵权认定和损害赔偿计算方面，涉案专利的发明高度和价值，也是
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。


